
挣钱心切，跑到河南偷树
偷树贼落网直呼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

本报 1 月 3 日讯(记者 李

涛 通讯员 李传林)青州的李

某一时挣钱心切，听说流苏树
很值钱，便邀上朋友一起去河

南盗挖流苏树。 2010 年 12 月

30 日，李某被河南警方带走时
直呼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

据了解，李某家住青州，

看着亲戚朋友种梅花、桂花发

了财，心里很不平衡，暗自发

誓一定要有“所为”。一次偶

然的机会，他听说流苏树(俗称

白筷子)能嫁接桂花并能使其价

格倍增，口杯粗的桂花销售价

一般为几百元，如果造型奇特，

甚至能卖到上万元。为此，李某

认为，作为桂花的母本，流苏树
应该是一种抢手货。

2010 年 10 月 11 日，李某

便伙同其他六人来到了河南

省，在洛宁县赵村乡乱柴沟盗

挖流苏树。盗挖活动开始不
久，他们便进入了当地林业警

察的视野。 11 月 4 日，该团伙

中的两名成员被河南当地警方

抓获，李某与另外四人出逃。

经技术部门鉴定，李某等

所盗挖的流苏树折合 2 . 1047 立

方米(据介绍，盗挖面积达到两

立方米即可立案)。因李某在其

团伙中起着组织、指挥、指导

作用，被公安部列为了网上在

逃人员。

李某出逃后，很快便返回

了青州老家。 12 月 29 日，青

州市公安局王坟派出所的警务

人员根据线索，在其家中将李

某抓获。 12 月 30 日，李某被

移交给河南警方。在被河南警

方带走之时，后悔连连的李某

直呼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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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日，在潍坊市胜利街与和平路路口，交警正在给违规停放的汽车

贴上罚单。交警建议，节假日外出购物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，以免车

辆无法停放。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

违规停车

难逃被罚


